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賽事日程表 

25 / 11  第一天   計分方式 

第一節   

10:00  女子單打 – 第一戰 – 第 1 場 

五局三勝、每局 11 分

制、第 1‐4 局 10 平分後一

分制勝、第 5 局需領先 2

分獲勝 

緊接賽事  男子單打 – 第一戰 – 第 1 場 

緊接賽事  女子單打 – 第一戰 – 第 2 場 

緊接賽事  男子單打 – 第一戰 – 第 2 場 

第二節   

14:00  女子單打 – 第一戰 – 第 3 場 

五局三勝、每局 11 分

制、第 1‐4 局 10 平分後一

分制勝、第 5 局需領先 2

分獲勝 

緊接賽事  男子單打 – 第一戰 – 第 3 場 

緊接賽事 女子單打 – 第一戰 – 第 4 場 

緊接賽事 男子單打 – 第一戰 – 第 4 場 

第三節  

18:30 
女子單打 – 前四種子大戰 – 選手 1 對選手 4 

 

五局三勝、幸運 8 賽制、

每局 8 分、每局 7 平後一

分制勝 

緊接賽事  女子單打 – 前四種子大戰 – 選手 2 對選手 3 

緊接賽事  男子單打 – 前四種子大戰 – 選手 2 對選手 3 

緊接賽事  男子單打 –前四種子大戰 – 選手 1 對選手 4 

當天賽事結束 (共 12 場賽事) 

 

 第一戰：排名 9-16 的選手將被隨機抽籤進行淘汰賽，爭取晉級第二天的比賽。 

 前四種子在兩天內各進行兩場比賽，爭奪 1/4 決賽的種子籤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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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 / 11  第二天  計分方式  

第一節   

10:00 
女子單打 – 第二戰 – 

 第 8 號種子選手對第一戰排名最高的優勝選手 

五局三勝、每局 11 分制、

第 1‐4 局 10 平分後一分制

勝、第 5 局需領先 2 分獲勝

緊接賽事 
男子單打 – 第二戰 –  

第 8 號種子選手對第一戰排名最高的優勝選手 

緊接賽事 
女子單打 – 第二戰 –  

第 7 號種子選手對第一戰排名第二高的優勝選手 

緊接賽事 
男子單打 – 第二戰 – 

 第 7 號種子選手對第一戰排名第二高的優勝選手 

第二節   

14:00 
女子單打 – 第二戰 – 

 第 6 號種子選手對第一戰排名第三高的優勝選手 

五局三勝、每局 11 分制、

第 1‐4 局 10 平分後一分制

勝、第 5 局需領先 2 分獲勝

 

緊接賽事 
男子單打 – 第二戰 – 

 第 6 號種子選手對第一戰排名第三高的優勝選手 

緊接賽事 
女子單打 – 第二戰 – 

 第 5 號種子選手對第一戰排名最低的優勝選手 

緊接賽事 
男子單打 – 第二戰 –  

第 5 號種子選手對第一戰排名最低的優勝選手 

第三節  

18:30  男子單打 – 前四種子大戰 – 失利選手對失利選手 

五局三勝、幸運 8 賽制、每

局 8 分、每局 7 平後一分制

勝 

緊接賽事  女子單打 – 前四種子大戰 – 失利選手對失利選手 

緊接賽事  女子單打 – 前四種子大戰 – 優勝選手對優勝選手 

緊接賽事  男子單打 – 前四種子大戰 – 優勝選手對優勝選手 

當天賽事結束(共 12 場賽事) 

 

 第二戰：排名 5-8 的選手將與第一戰優勝選手進行淘汰賽，爭取晉級 1/4 決
賽。 

 前四種子在兩天內各進行兩場比賽，爭奪 1/4 決賽的種子籤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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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 / 11  第三天  計分方式 

第一節 

14:00  女子單打 – 1/4 決賽(4) : 4 號種子對第二戰排名第一的優勝選手 

五局三勝、每局 11 分制、

第 1‐4 局 10 平分後一分制

勝、第 5 局需領先 2 分獲勝

 

緊接賽事  女子單打 – 1/4 決賽(3) : 3 號種子對第二戰排名第二的優勝選手 

緊接賽事  男子單打 – 1/4 決賽(4) : 4 號種子對第二戰排名第一的優勝選手 

緊接賽事  男子單打 – 1/4 決賽(3): 3 號種子對第二戰排名第二的優勝選手 

第二節 

18:30  男子單打 – 1/4 決賽(1) : 1 號種子對第二戰排名第四的優勝選手 

五局三勝、每局 11 分制、

第 1‐4 局 10 平分後一分制

勝、第 5 局需領先 2 分獲勝

 

緊接賽事  女子單打 – 1/4 決賽(2) : 2 號種子對第二戰排名第三的優勝選手 

緊接賽事  女子單打 – 1/4 決賽(1) : 1 號種子對第二戰排名第四的優勝選手 

緊接賽事  男子單打 – 1/4 決賽(2) : 2 號種子對第二戰排名第三的優勝選手 

當天賽事結束 (共 8 場賽事)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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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 / 11  第四天  計分方式  

18:30  女子單打 –半決賽 : 1/4 決賽(2)優勝者對 1/4 決賽(3)優勝者 

七局四勝、每局 11 分制、

第 1‐6 局 10 平分後一分制

勝、第 7 局需領先 2 分獲勝

緊接賽事  女子單打 –半決賽 : 1/4 決賽(1)優勝者對 1/4 決賽(4)優勝者 

緊接賽事  男子單打 –半決賽 : 1/4 決賽(2)優勝者對 1/4 決賽(3)優勝者 

緊接賽事  男子單打 –半決賽 : 1/4 決賽(1)優勝者對 1/4 決賽(4)優勝者 

當天賽事結束(共 4 場賽事) 

 

 

29 / 11  第五天 計分方式 Scoring 

18:30  女子單打–決賽 : 半決賽(1)優勝者對半決賽(2)優勝者 

九局五勝、每局 11 分制、

第 1‐8 局 10 平分後一分制

勝、第 9 局需領先 2 分獲勝

緊接賽事 

followed by 
男子單打–決賽 : 半決賽(1)優勝者對半決賽(2)優勝者 

頒獎儀式 (共 2 場賽事) 

 

*主辦單位保留修改賽事程序之權利，將不另行通告。 


